
2025 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申报通知

为贯彻落实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》和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

海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

神，畅通本市优质教育资源集聚与辐射渠道，推动课外校外教师专业

成长，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、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中心

在 2020-2024 年教师研学活动基础上提质升级，开展 2025 年上海市

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活动。

一、活动目标

教师研学工坊是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研修形式。通过开

展相关专业领域的研学实践活动，帮助教师增进对该领域历史经典、

成果革新或前沿进展的了解，精进专业教育技能，建立“专业+教育”

双向思维，从而推动教师在其专业领域内持续成长。

二、组织架构

活动由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、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

中心主办。各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分中

心”）、各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培育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基地”）、其他优

质资源单位可自主或联合申报，活动由申报单位承办。

三、申报单位职责

申报单位需发挥项目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，根据教师研学工坊要

求进行申报。申报通过后需在主办单位指导下完善研学工坊实施方案，

并负责落实活动报名、学员组织和按时实施活动。



四、活动对象

本市各校外教育单位在编教师和本市中小学在编的科技辅导员、

艺术辅导员、学生社团（兴趣小组）指导教师、课后服务教师中，对

研学工坊所涉专业领域已具备相关基础知识与技能，且具有提升需求

和钻研热情的教师。

五、研学工坊实施要求

（一）活动规模

1.每期教师研学工坊时长为 2-4 个半天。

2.单期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25人。

（二）活动主题

主题范围为科技普及、艺术人文、体育健康三大领域（可跨领域）。

（三）内容与形式

1.专业深研

教师研学工坊应以精进教师专业教育能力为目标，在内容和形式

设计上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深度。可根据相关专业领域特色与社会资源

情况，选择和组织领域的前沿知识技能、经典传统、跨界融合等学习

经验作为活动内容，以服务于教师专业教育能力的进阶提升。

2.双导师制

每期教师研学工坊需配备至少一位行业导师和至少一位教育导

师，为参培教师提供行业专业和教育教学方面的指导。

3.任务驱动

教师研学工坊应为“1+N”任务驱动式培训，即围绕同一主题内



容，不同小组或教师开发产出各具特色的教育资源。教育资源形式不

限，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实践作品、多媒体成果、课程方案、教学活动

设计、教（学）具等。

在研学工坊的开展初期，需要完成分组并明确具体任务；中期以

探究实践、完成任务为核心过程；后期需组织任务展示，并针对教师

产出的不同成果展开研讨交流与分析总结。

4.研学实践

教师研学工坊应以线下活动为主。研学过程中，可开展形式多样

的学习活动，如观摩学习、实践体验、前沿讲座、交流沙龙等，鼓励

突出校外资源丰富、实践性强、场景多元等优势，鼓励创新活动形式。

六、申报办法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提交单位审核盖章的《2025 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申

报表》（附件 1）纸质稿一式两份。申报表电子稿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与方式

2025 年 9 月 2 日-9 月 5 日，纸质材料提交至上海市科技艺术教

育中心（中山西路 1247 号）2号楼 405 室；申报表电子稿（Word 版）

同时发送至邮箱：secsasxyj@163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申报单位+2025

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申报”。

（三）后续安排

方案遴选与完善。由主办单位组织方案遴选工作，确定出本年度

拟开展的教师研学工坊项目。经遴选确定实施的研学工坊方案，申报



单位需在主办单位指导下完成方案完善工作。

组织报名与实施。承办单位需在 2025 年 11 月中旬前完成教师研

学工坊的学员组织与活动实施，并于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的过程性资

料。

七、成果辐射

每期教师研学工坊开展过程中的特色环节、任务展示等内容可通

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展示。主办单位根据研学工坊实施情况，择优面

向全市进行成果辐射。

八、活动保障

各承办单位根据培训实际需要和国家关于培训经费的规定，制定

培训预算。主办单位给予每期研学工坊不超过 1万元的经费支持，可

用于讲课费、教辅人员劳务费、资料材料费、餐费水费、租车费。

联系人：张琰梅

联系电话：021-643758915

地址：中山西路 1247 号 2 号楼 405 室

附件 1：2025 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申报表

上 海 市 科 技 艺 术 教 育 中 心

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中心

2025 年 7月 21 日



附件 1

2025 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学工坊

申报表

活动名称：

申报单位：

申报日期：

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专业发展中心

2025 年 7 月



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教师研学工坊方案

研学主题范围 □科技普及 □艺术人文 □体育健康 □跨领域

研学工坊名称

计划开展时间
日期： （可具体到月）

时长： 个半天 （每期教师研学工坊时长为 2-4 个半天）

研学工坊对象

（注明适用学科/项目、教师需具备的专业基础）

研学目标

（简述通过本期研学工坊，教师能够获得的发展成效；200 字以内）



双导师简介

（介绍本期研学工坊配备的导师情况及其主要职责）

研学安排

（介绍研学工坊的整体安排，包括每一阶段的时间时长、地点、核心

内容与活动形式等）



预期成果

（简述“1+N”任务驱动式设计的预设任务，并列出开展研学工坊可

收集的过程性资料类型、宣传方式等）

资源条件

（列出支撑研学工坊开展的各类资源，包括活动场地、活动设施设备

与材料等硬件资源，除双导师外的工作人员等人力资源）



经费预算

（列出预算明细。参考标准如下：1.教师讲课费：高级教师不超过 500

元/课时，正高级教师不超过 1000 元/课时。且每期活动讲课费不超

过 5000 元/每天。2.教学辅助人员劳务费：不超过 400 元/半天，每

期活动不超过 2名工作人员。3.午餐费（含饮用水)：不超过每人 50

元/天。4.资料材料、租车：按国家规定不超过 50 元/人·天。）

申报单位意见

盖章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上海市课外校外教
师专业发展中心

审核意见 盖章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2025 年 9 月 2 日-9 月 5 日，将申报表纸质版（盖章）提交至上海市科技艺

术教育中心（中山西路 1247 号）2 号楼 405 室；电子稿（Word 版）发送至邮箱

secsasxyj@163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申报单位+2025 年上海市课外校外教师研

学工坊申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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